
■ 债权转让通知书

鄂尔多斯市维联包装印业有限责任公

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

相关法律规定，以及我公司与苏怀旺、

王建平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现将我公

司 对 贵 公 司 所 拥 有 的 东 胜 区 法 院

（2018）内 0602 民初 6983 号民事判决书

中所确认的所有债权（具体金额以判决

书为准），依法转让给苏怀旺、王建平，

与此转让债权相关的其他权利也一并

转让。请贵公司自接到该债权转让通

知 书 后 向 苏 怀 旺 、王 建 平 履 行 全 部 义

务。本债权转让通知未经债权受让人

书面同意不得撤销。

特此通知

通知人：红旗渠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25 年 4月 22日

■ 仲裁公告

张 瑞 （ 身 份 证 号

150105198710010614）：

呼 和 浩 特 仲 裁 委 员 会（以 下 简 称

“ 本 会 ”）受 理 的 申 请 人 张 国 晓 与 你 之

间关于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呼和浩特仲

裁委员会裁决书》（呼仲案字［2024］第

18 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你应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会领取上述

文书，逾期即视为送达。联系人：张丽

娜，联系电话 0471-4614909

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

2025 年 4月 22日

■ 仲裁公告

刘 学 文 （ 身 份 证 号

152524198410115118）：

续 俊 英 （ 身 份 证 号

150122197911285026）：

呼 和 浩 特 仲 裁 委 员 会（以 下 简 称

“本会”）受理的申请人内蒙古金宇置

地有限公司与你们之间关于商品房买

卖合同纠纷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呼 和 浩 特 仲 裁 委 员 会

裁决书》（呼仲案字［2023］第 544 号）。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 十 五 条 之 规 定 ，你 们 应 自 本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 30 日 内 来 本 会 领 取 上 述 文

书 ，逾 期 即 视 为 送 达 。 联 系 人 ：张 丽

娜，联系电话 0471-4614909

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

2025 年 4月 22日

■ 遗失声明

内蒙古呼谊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

司 公 章 丢 失 ， 印 章 编 号 ：

1501030021258，声明作废。

李永胜不慎将达拉特旗人民法院

开具的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法院诉讼费

专 用 票 据 第 三 联 遗 失 ，票 号 ：

0032213562，声明作废。

内 蒙 古 明 尚 餐 饮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5010534137000XL）公章遗失，声明作

废。

锡林浩特市聪声视听医疗器械有

限 责 任 公 司 公 章 和 开 户 许 可 证 丢 失 ，

核准号：J2010001729201，开户银行：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锡林郭勒政

务 中 心 支 行 ， 账 号 ：

15050110203900000109，声明作废。

不慎将李梓萌《出生医学证明》丢

失，出生证明编号：L150020100，声明作

废。

刘 宇 航《出 生 医 学 证 明》丢 失 ，性

别：男，于 2012 年 3 月 6 日 21 时 53 分在

开鲁县第二医院出生，父亲：刘良源，

母 亲 ：张 文 娜 ，出 生 证 编 号 ：

L150183154，声明作废。

赛 罕 区 沐 熹 聚 美 集 优 美 容 店（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2150105MACCCMT-

MXD）遗 失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声 明 作

废。

东胜区人民检察院赵倩不慎丢失

工作证，工作证号：G15060065，声明作

废。

2025 年 4月 22日

■ 仲裁公告

内蒙古盛乐古村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呼 和 浩 特 仲 裁 委 员 会（以 下 简 称

“本会”）受理的申请人内蒙古满兴商

贸有限公司与你公司之间关于租赁合

同纠纷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司 公 告 送 达《呼 和 浩 特 仲 裁 委 员 会 裁

决书》（呼仲案字［2024］第 325 号）。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 五 条 之 规 定 ，你 公 司 应 自 本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 30 日 内 来 本 会 领 取 上 述 文

书 ，逾 期 即 视 为 送 达 。 联 系 人 ：张 丽

娜，联系电话 0471-4614909

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

2025 年 4月 22日

■ 公开赔礼道歉书

本人因在霍林郭勒地区销售有毒

有害（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 ，触犯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规定 ，扰

乱 了 食 品 市 场 监 管 秩 序 ，侵 害 了 不 特

定 多 数 消 费 者 的 健 康 权 ，严 重 损 害 了

社 会 公 共 利 益 。 经 司 法 机 关 教 育 ，现

已 深 刻 认 识 到 自 身 行 为 的 社 会 危 害

性，承诺今后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保

证不再发生类似违法行为。现通过媒

体 向 广 大 公 众 公 开 赔 礼 道 歉 ，希 望 大

家以我为戒，严格遵守法律，不做任何

违法违纪的事情。

道 歉 人 ：岳 媛 媛 （ 身 份 证 号 ：

2204211983****3524）

2025 年 4月 22日

■ 公告

内蒙古万物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你与安日娜关于劳动报

酬、解雇补偿等争议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向你公告送达（2024）四人劳仲字

29 号裁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

内 来 本 委（四 子 王 旗 乌 兰 花 镇 新 区 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三楼四子王旗劳

动人事争议仲裁院）领取仲裁裁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四子王旗人民

法 院 提 起 诉 讼 。 逾 期 不 起 诉 ，本 裁 决

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

四子王旗人事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5 年 4月 22日

■ 仲裁公告

内蒙古天和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

呼 和 浩 特 仲 裁 委 员 会（以 下 简 称

“本会”）受理的申请人呼和浩特中燃

城市燃气发展有限公司与你公司之间

关 于 供 用 气 合 同 纠 纷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司 公 告 送 达《呼 和 浩 特

仲 裁 委 员 会 裁 决 书 》（ 呼 仲 案 字

［2024］第 640 号）。 依 据《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事 诉 讼 法》第 九 十 五 条 之 规

定 ，你 公 司 应 自 本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 30

日 内 来 本 会 领 取 上 述 文 书 ，逾 期 即 视

为 送 达 。 联 系 人 ：肖 政 ，联 系 电 话 ：

0471-4614887

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

2025 年 4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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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以上债权项下利息（含罚息、复利）以

相关合同/协议、生效法律文书及法律法规的规定

计算为准。

内蒙古庆源绿色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

系人：李女士

联系电话：15049163799
地址：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万通路火车头体育

场西侧

内蒙古嘉亨能源产业有限公司联系人：郝先

生

地址：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万业富城公寓楼 3
号楼14012室

特此通知

内蒙古庆源绿色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内蒙古嘉亨能源产业有限公司

2025年4月22日

根据内蒙古庆源绿色金融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与内蒙古嘉亨能源产业有限公司签订的不

良资产转让协议，内蒙古庆源绿色金融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下列借款人和担

保人的债权及担保权利依法转让给内蒙古嘉亨

能源产业有限公司，现以书面方式通知债务人

和担保人。

内蒙古嘉亨能源产业有限公司作为以下

债权的受让方，现要求下列债务人及担保人，立

即向内蒙古嘉亨能源产业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

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

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

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

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

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前述债权资产明细如

下：

内蒙古庆源绿色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内蒙古嘉亨能源产业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催收通知

借款人
名称

鄂 尔 多 斯

市 华 亨 石

材 有 限 责

任公司

合计

担保人及抵押人
名称

鄂尔多斯市圣圆

投资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白志强、

白凤兰

截至基准日债权本金余
额（单位：元）

10，000，000.00

截至基准日债权利
息余额（单位：元）

21，961，029.28

截至基准日费
用（单位：元）

31，900.00

担保方
式

保 证 +

抵押

保证及抵押物情况

由鄂尔多斯市华亨石材有限责任公司持有位于

鄂尔多斯市伊旗纳林陶亥镇新庙村的土地使用

权提供抵押担保，由鄂尔多斯市圣圆投资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白志强、白凤兰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

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编号

12212012280050

YD1221201228005001 YB1221201228005001

YB1221201228005002

YB1221201228005003

基准日

2024 年 12 月 23 日

备注：以上债权项下利息（含罚息、复利）

以相关合同/协议、生效法律文书及法律法规

的规定计算为准。

内蒙古庆源绿色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女士

联系电话：15049163799
地址：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万通路火车头

体育场西侧

内蒙古远志能源有限公司联系人：王舒

民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伊金霍

洛旗水岸金钻 21 楼 2112

特此通知

内蒙古庆源绿色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内蒙古远志能源有限公司

2025年4月22日

根据内蒙古庆源绿色金融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与内蒙古远志能源有限公司签订的不良

资产转让协议，内蒙古庆源绿色金融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下列借款人和

担保人的债权及担保权利依法转让给内蒙古

远志能源有限公司，现以书面方式通知债务

人和担保人。

内蒙古远志能源有限公司作为以下债权

的受让方，现要求下列债务人及担保人，立即

向内蒙古远志能源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

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

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

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

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

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前述债权资产

明细如下：

内蒙古庆源绿色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内蒙古远志能源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催收通知

借款人
名称

鄂尔多斯

市九安喜

顺物流有

限公司

合计

担保人及抵押
人名称

鄂尔多斯市润

禾清洁燃料汽

车改装有限公

司；张向东、乌

日娜、高志忠、

高文婷、李冲伟

截至基准日债权本金
余额（单位：元）

6，465，712.17

截至基准日债权利
息余额（单位：元）

3，182，432.76

截至基准日费
用（单位：元）

45，900.00

担保
方式

保证+

抵押

抵押物

由鄂尔多斯市润禾清洁燃料汽车改装有限公司名下位于鄂

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阿镇经一路东、纬二路北国有土地使用

权提供抵押，质押物为保证人高文婷所持有的鄂尔多斯市润

禾能源投资有限公司90%股权，乌日娜所持有的鄂尔多斯市

润禾能源投资有限公司10%股权。并由张向东、乌日娜、高

志忠、高文婷、李冲伟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编号

59012018280542

YB5901201828054201 YB5901201828054202

YB5901201828054203

YD5901201828054201

YD5901201828054202

YZ5901201828054201

YZ5901201828054202

基准日

2024年12月23日


